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8 年，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监事会严格依照

《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

权，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监事会成员出席或列席了报告期内的所有股东大会和董

事会会议，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等方面实

施了有效监督，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切实维护了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现将监事会在本年度的主要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监事会会议情况 

2018 年，公司共召开八次监事会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2018 年 2 月 2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18 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6、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三）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8 年 4月 25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续签<技术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四）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2018 年 5月 18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美深（武汉）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五）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18 年 6月 1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六）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2018 年 7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七）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2018 年 8月 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八）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2018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设备加工及制造框架协议>的议案》。 



二、对公司 2018 年度有关事项的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的有关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赋

予的职权，通过列席董事会会议、参加股东大会、调查或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等形

式，对公司规范运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职责的行为进行了监督。监

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各项决策程序合规，有关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能忠实勤勉地履行其职责，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

职务、行使职权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

为。 

（二）公司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 2018 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财务管理情况进行了持续认

真的监督和检查，认真审议了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定期报告。监事会认为：公司财

务制度健全，财务管理体系完善，财务运作规范，不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该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结果。 

（三）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公司重大收购、资产出售情况  

1、2018年 11月，公司以人民币 539.52万元收购湖北凌安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凌安科技”）股东张勇先生所持凌安科技 17.984%的股权，并以自有资

金向凌安科技增资人民币 2,600 万元，收购及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持有凌安科

技 50.8%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监事会认为：此次收购是为促进公司环氧乙

烷装置持续稳定运行，并推动凌安科技进一步发展的行为，不存在内幕交易而损

害股东的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损失的情形。 

2、公司报告期未出售重大资产。 



（五）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 2018 年度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及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事项进

行了核查。 

1、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安康健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

安康健”）与关联方盈美加科技（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美

加”）、子公司武汉雅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安投资”）以及自然人

张喆先生共同出资设立美深（武汉）贸易有限公司。 

2、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黄冈永安药业有限公司”及“黄冈永安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分别续签《技术合作框架协议》、《设备加工与制造框架协议》，

报告期内均未发生关联交易。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程序合法，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

可，关联董事实施回避表决，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与关联方签

署相应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情况,且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及时。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关联方违

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六）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审批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安康健药业（武汉）有限公司对其子公司（美

深（武汉）贸易有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为 992.49 万元，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为 992.49 万元，未履行完毕；报告期末公司对子公司（上海美深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318.86 万元（此担保是公司为健美生公司给

上海美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供货期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未履行完毕。监事会

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未损害股东利益。 

（七）公司内部控制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和运行情况进行了审核，对《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已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

制度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并

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的组织架构和内部控制措施对企业管理全过程和各环节的



控制发挥了较好的作用，能够有效预防风险，保证公司各项业务活动健康稳定运

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情况，不存在明显的

薄弱环节和重大缺陷。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不存在异议。 

安全环保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生命线。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及省

市有关安全环保的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2018 年安全环保工作计划》和

《2018 年安全环保培训教育计划》；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层

层签订了《安全环保目标责任书》，明确各部门、车间及每个员工的安全环保责

任，并将安全环保目标层层分解。安全方面：强化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培训

教育和事故警示教育，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

活动,同时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认真组织整改落实，隐患整改率达到 94.5%；环

保方面：加强对各车间废水的总量控制考核，认真组织对新污水站的调试运行，

确保新站的正常投运和稳定运行，主动将污水、烟气在线监测数据实时向社会公

示，接受公众监督，彰显守法自信，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目前公司年产 5.8

万吨牛磺酸生产线和年产 4 万吨环氧乙烷生产线均取得环评批复并通过环保竣

工验收，并取得了环保主管部门核发的排污许可证。 

持续加强安全环保投入，保障安全环保设施稳定运行。报告期内，公司投入

约 1000 万元，对原料罐区、电气设备、仓库、烟气在线监测设备等存有安全风

险的装置、设备进行系统改造升级，降低工作环境风险，保障员工人身安全；投

入约 1500 万元，按照董事会提出的“绿化、美化、人文化”目标，着力打造环

境友好型工厂，塑造绿色环保的企业形象。 

（八）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建立和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进行了检查，认为：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

并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知情人严格遵

守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未发现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

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九）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了第一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监事会通过对公司实施“激励计

划”进行核查，认为：本次解除限售的 143名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公司《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

定，在考核年度内，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达到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

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等其他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满足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限制性股

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三、2019 年监事会的工作计划 

2019 年度，公司监事会将继续严格遵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监事会议事规则》赋予的职权，忠实、勤勉地履行监督职责。不断组织

学习，参加相关培训，提高履职能力，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加强与内部审计、外

部审计及监管部门的沟通，进一步提高监督时效性，督促公司规范运作，不断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公司规范治理的长效机制，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权益及公司长远利益，促使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特此报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 3 月 26日 


